山东理工大学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协议书

甲方：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

乙方：山东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 教师

为进一步提高专业骨干教师实践能力，经本人申请、学院申报，学校同意，乙方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到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参加实践锻炼。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实践锻炼期间应完成的任务

（一）实践期间，乙方要自觉遵守企事业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听从接收单位的安排，认真完成《山东理工大学教师名校进修培养和实践锻炼实施办法》规定的内容，提供相关材料作为学院考核依据。
（二）学院具体要求

学院盖章：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二、实践锻炼的管理

（一）乙方在外实践锻炼期间，工资正常发放，实践锻炼期间的其他事宜根据人力资源处有关规定执行。期满后应按时返校工作。

（二）学院应与实践锻炼的教师经常保持联系，将学校和学院新出台的政策、制度等信息及时沟通。教师本人也应保持与学校、学院的正常联系，以便及时解决实践锻炼期间出现的问题。

三、考核工作

（一）乙方期满回校后，需提供实践锻炼期间完成的科研课题、参加的科研项目专题调研报告等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按照派出前制定的实践计划目标逐项检查落实，并对教师实践效果进行评价。

（三）教师实践锻炼情况存入个人教学档案。

四、经费资助

按项目管理，项目经费可以用于培训费、两次往返路费、住宿费、教研论文版面费等支出。乙方如果未能完成实践锻炼的预期目标和任务，所有费用自理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经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协议未尽事宜由协商解决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        
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教师实践能力培养须知

一、项目结束后需要交的材料：

所有材料一式两份，教师所在学院、教务处各存一份。
1.电子版材料——
（1）实践总结报告（不少于3000字）；

（2）教研论文（需在进修结束后一年内发表）；

电子版材料发送至jwcjsfzzx@zb.shandong.cn。

3.纸质版材料——
（1）考核鉴定表（对方单位鉴定并盖章）；（附件7）

（2）实践活动记录表（按周进行记录，每周至少一张）。（附件8）
纸质版材料于项目结束后三个月内交至教务处。

二、报销事宜：

1.交通费

（1）往返一次，最多两次；

（2）自行驾车的（限淄博市周边地区），可以报销最多2000元交通费；

（3）本项目不包含市内交通费；

2.住宿费，不超过6000元；
3.实践学习费或培训费。

本项目经费不包含实践单位的外派培训费用；

4.教研论文的版面费。

一定是教研论文，不能是学术论文。
所有发票抬头：山东理工大学；打印纸、办公用品等费用不能报销；（住宿费、培训费、版面费均用公务卡支付，留好刷卡小票报销时用）；所有本项目产生的费用实报实销，限额合计1万元，项目结束后3个月内报销。

三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地址：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（鸿远楼西侧311-1）

联系人：丁老师   
联系电话：2782307（办公）

四、注意事项：

相关请假手续在人力资源处网站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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